铜公管〔2021〕11号

关于印发《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和铜陵市审计局在行政监督中加强工作

协作配合的办法（试行）》的通知

枞阳县公管局、县（区）审计局：

现将《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和铜陵市审计局在行政监督中加强工作协作配合的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不断健全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监督工作力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铜陵市审计局
            2021年2月26日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和

铜陵市审计局在行政监督中加强

工作协作配合的办法（试行）

    为充分发挥公共资源交易监督机关和审计机关的职能优势，建立互补的工作协调配合长效机制，从源头上治理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提高政府资金投资效益，根据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神和《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的意见》（皖公管联办〔2019〕4号）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公管局）和铜陵市审计局（以下简称市审计局）在协作配合工作中遵循依法、客观、公正和资源共享的原则。 

    第二条  加强会议磋商和日常联络。每年根据工作需要召开联席会议，集中通报交流监督工作情况，研讨和解决监督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对重要协作事项进行安排部署和综合协调。

联席会议由市公管局或市审计局负责人召集，成员包括市公管局交易监督科、交易管理科等相关科室负责人；市审计局综合法规科、经责局、行政事业科、审理科、投资科、投资审计中心等相关科室负责人。

市公管局交易监督科、市审计局综合法规科具体负责联席会议日常联络、协调及联席会议作出决定的落实等工作。

第三条  加强监督项目的沟通。市审计局在确定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要求市公管局提供相关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将关注的重点事项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市公管局在确定国有投资项目标后履约监督巡查、检查及有关专项检查时可征询市审计局意见，了解被检查单位的审计情况，也可以视情联合市审计局共同开展。市公管局交易监督科、市审计局综合法规科负责本单位的协调工作。
    第四条 加强监督过程的协作。市审计局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前调查或重要审计事项谈话时，涉及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事项的，可提请市公管局予以协助，对市公管局提出的建议和线索应有针对性地参考和重点审计。市公管局在查信办案等监督工作中，可根据需要向市审计局了解被调查单位的审计情况和相关资料，对涉及审计专业性事项，可商请市审计局进行协助。

市公管局、市审计局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规定程序，可以相互查阅、复印有关材料，涉及国家秘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 做好重要问题事项移送。市审计局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发现项目单位存在涉嫌利用划分标段、假借PPP项目规避招标，违规邀请招标，先施工后补招标程序，串通投标等情形的，应及时与市公管局沟通后进行移送，由市公管局交易监督科受理并按程序进行办理。市公管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有关项目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属于审计机关管辖范围的问题线索，应及时与市审计局沟通后进行移送，具体由市审计局综合法规科受理。

移送方应制作书面移送处理书（函）或建议书，同时附送机关证据材料。接受方具体承办科室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移送方。
市公管局对线索初查作立案或不予立案处理决定的，视为已有处理结果。

    第六条 加强监督成果的共享。市公管局应根据审计工作需要，及时向市审计局通报与审计项目相关的监督巡查、检查结果信息。市审计局应根据市公管局工作需要，及时向市公管局提供审计中发现的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招投标问题信息。

    第七条 市公管局与市审计局应当严格遵守保密法律法规规定，对相互共享的内部信息严禁外泄，发生失泄密事件、事故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公管局与市审计局联合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施行。
